
  編號：493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大專校院學生宿舍供需失衡問題之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 

住宅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文化大學「大群館」作為學生宿舍使用爭議，凸顯大

專校院學生缺乏住宿空間問題。根據教育部統計，目

前大學宿舍量約 32 萬床左右，申請住宿學生 35 萬

人，全國申請宿舍及入住學生比為 82.4%，獲准住宿

申請率逾八成，全國學生宿舍供需差額約 6萬床。惟

高教工會於 107 年 7 月 14 日公布調查結果，指出全

臺大專校院宿舍嚴重不足，充足率（學生宿舍床位除

以學生校內住宿加上校外租屋人數）僅約 5 成 5，並

認為教育部聲稱有需求的學生 82％都有宿舍住，事實

上存有很大的黑數，因為其未將校外租屋學生納入計

算母數，如將所有需要住宿舍學生人數全數計入，目

前的宿舍充足率只有 55.5％，有 27 萬名大學生被迫

在校外租屋。又統計各縣市大專床位缺額，依序為臺

中、臺南、高雄、臺北，以臺中市 6 萬 7 千多個最多。 

（二）大專校院學生宿舍之所以缺乏，係因 80 年代以來，

大專校院學校數目和學生人數成長，卻沒有配套興建

足夠的學生宿舍，同時房地產投機風潮興起，於是讓

外地生難以找到負擔得起的租屋處。 

（三）針對大專校院學生宿舍嚴重不足問題，教育部提出三



個解決方案：一是從校園既有空間改建成宿舍，對學

生較方便；若校園空間不足，則可從鄰近公有地或閒

置國中小校舍改建或興建；第三則是縣市政府把公共

或社會住宅提供給大學申請為宿舍。 

（四）大專校院學生的宿舍總數雖然不足，但卻呈現城鄉差

距，例如臺東大學宿舍因生活機能不佳，有超過 5 成

空房。又未來少子女化趨勢，推估 112學年度學生總

數將減少約 30 多萬人，屆時興建之宿舍恐成為閒置

空間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教育部提出將閒置國中小或公有地改建學生出租宿

舍，恐因排擠效應影響民眾租屋機會，並不適宜。為解決學

生住宿問題，現階段可依《住宅法》第 4條規定，保留一定

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、就業有居住需求者，

亦即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提供一定比率的戶

數作為學生宿舍。再者，由地方政府成立跨局處專案小組，

主動和大專校院聯繫並提供現有建築物，平價出租予學生。 

教育部提出從校園既有空間改建成宿舍恐未臻周延，因

為城鄉差距，部分學校宿舍尚有空房，勢將造成資源浪費。

目前行政院擬具之《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》刻正於

立法院審議中，又少子女化致使大專校院招生數日益遞減，

未來大專校院校數及學生人數均會減少，若將校園既有空間

改建成宿舍，目前興建之宿舍日後可能變成蚊子空間。為了

避免學校宿舍過剩或持續興建宿舍造成閒置，應將資源整

合，規劃鼓勵鄰近學校籌置跨校性學生宿舍。例如臺北商業

大學臺北校區沒有學生宿舍，該校已與臺北科技大學、華夏



科技大學合作，向建商共同承租一棟位於捷運南勢角站附近

的學生宿舍，資金由建商自行吸收，學校只負責租金，將於

今（107）年 9 月開學前完工，讓學生入住，解決宿舍不足

之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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